
广东特支计划“科技创新领军人才” 

申报材料形式审查要点 

 

为便于各申报人、申报单位及归口管理部门认真填写，严格审查

把关，现将广东特支计划形式审查要求公布如下，请各申报单位、归

口管理部门严格按照形式审查要求进行项目审查，凡涉及其中一项未

符合要求即视为形式审查不合格，不推荐进入下一轮评审。 

（一）申报人信息方面 

1. 年龄在 45 周岁以下（1971 年 8 月 1 日以后出生），女性年龄

放宽至 48 周岁以下（1968 年 8 月 1 日以后出生） 

2. 申报人须具有博士学位或正高级以上职称（企业科技人才除

外）。 

3. 申报人须连续全职在广东省内工作 2 年以上（须提供 2015 年

8 月 1 日前至今在广东省内工作的证明）。 

4. 申报人如为“珠江人才计划”入选团队核心成员，须连续全

职在广东省内工作 5 年以上（须提供 2012 年 8 月 1 日前至今在广东

省内工作的证明）。 

5. 申报人近 5 年主持 1 项以上省部级重点重大项目及 1 项以上

国家级重点重大项目，或为 4 项以上授权发明专利的主要发明人，或

省部级一等奖、国家级二等奖以上科技奖励主要完成人（前三）。 

备注：（1）申报人姓名、年龄以身份证、护照、军官证等有效证

件显示的姓名、出生日期为准；（2）学位、职称以申报人提交的学历



证书或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证书为准；（3）在粤工作证明以劳动合同、

人事档案、社保关系或个人所得税缴纳等相关材料为准；（4）科技计划

以项目合同书或验收书等证明材料为准（需体现项目名称、立项单位、

立项时间、财政资助金额、申报人姓名、申报人贡献程度等信息）；

（5）科技奖励为政府部门颁发认定，以奖励证书为证明材料；（6）

国家级重点重大项目包括国家重点研发计划、国家科技重大专项、国家

自然科学基金（面上项目、青年科学基金项目、数学天元基金项除外）。 

 

（二）其他 

1.“代表性论文证明材料”，仅需上传一篇完整的论文全文（须

体现申报人姓名、刊物名称、发表时间、排名）其余代表性论文均只

需上传论文发表刊物封面、目录及论文首页即可（须体现申报人姓名、

刊物名称、发表时间、排名）。 

2.授权发明专利以发明专利证书为准（需体现申报人姓名、授权

时间） 

3. 申报书中填写相应内容（如在重要国际学术会议报告情况、

标准制定情况、主要新产品/新装置/新工艺/新材料开发情况），须提

交相应附件予以相对应的佐证材料（如未提交佐证，评审专家无法判

断申报书填写内容真实性，将视情节严重程度取消评审资格）。 

4. 在线提交的申报书及申报附件与纸质版申报书、申报附件须

保持一致的。 

5. 申报人本年度只能申报“广东特支计划”一个项目，否则取



消申报资格。 

6. 入选“广东特支计划”后，可参加更高层次申报评选，但不

得再参加同一层次其他类别或下一层次申报评选。 

7. 国家“千人计划”入选者不得申报。 

8. 须符合《2017“广东特支计划”申报公告》规定的其他申报

条件的。 

备注：形式审查相应内容未提交申报附件予以佐证，或提交的申

报附件模糊不清无法判断其佐证的形式审查相应内容的，视为形式审

查不合格。 


